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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湘监〔2020〕123 号 

 
 

财政部湖南监管局关于加强直达资金 
常态化监督的通知  

 

各市（州）、县（市区）财政局： 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

的决策部署，确保中央财政实行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资金尽快

落地见效，做好“六稳”工作，落实“六保”任务，现就加

强直达资金常态化监督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建立常态化监督机制 

湖南监管局依托直达资金监控系统，综合运用日常监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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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点监控、现场核查等多种手段，对各市县财政部门落实主

体责任情况，直达资金分配、拨付、管理情况和直达资金使

用情况进行常态化监督。2020 年底前，每个月至少选择 1个

市（州）、县（市区）或 1-2 个重点支出方向开展现场核查。

（资料清单见附件 1） 

二、常态化监督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市县财政部门落实主体责任情况 

重点监督市县财政部门工作责任压实情况。包括是否科

学合理分配直达资金，加强直达资金流向跟踪监控；是否加

强组织领导，完善直达资金相关管理制度和业务规范；直达

资金监控系统建设、数据转换、数据搜集反馈工作开展情况；

直达资金定期报告、信息公开情况；审计和财政监督发现问

题的整改情况；加强相关资金绩效管理情况。 

（二）直达资金分配、拨付、管理情况 

重点监督资金是否直达基层，直接惠企利民，“一竿子

插到底”。包括是否单独发文快速下达直达资金，准确打上

资金标识，及时导入直达资金监控系统，是否存在分配迟缓、

截留挪用问题；是否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将资金

直接支付到最终收款人，是否存在违规将资金转至预算单位

实有资金账户的情形；是否按规定依托监控系统建立直达资

金台账，实现资金台账与线下数据同步，定期对账，全过程

监控资金使用情况；是否对受益对象实行实名制管理，并加

强动态跟踪监控，相关手工填报数据是否真实准确；财务管

理和会计核算是否规范，是否存在做假账等问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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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直达资金使用情况 

重点监督直达资金使用“最后一公里”情况，紧盯支出

形成和实际效果。包括减税减费、援企稳岗、低保和社会救

助扩围等政策是否落实到位，直达资金是否精准用于保障困

难群众基本生活和帮助企业、个体工商户解决实际困难；直

达资金使用是否合法合规，是否存在偷梁换柱、弄虚作假、

虚报冒领等问题；是否存在用直达资金违规偿还地方政府债

务情况；资金使用绩效情况，是否存在闲置浪费、低效无效

等问题。 

三、常态化监督的工作要求 

（一）提高政治站位，加强组织领导 

建立资金直达基层直达民生的机制，推动财税政策措施

尽快落地见效，是党中央针对当前新形势作出的重大决策。

加强对直达资金的常态化监督，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

“六稳”“六保”重要批示精神和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，推

动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重大政治任务。各市

县财政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、加强组织领导，在按规定做好

直达资金分配使用管理等工作的基础上，高度重视、积极配

合湖南监管局对直达资金的常态化监督工作。 

（二）用好管好资金，发挥政策成效 

当前，中央新增财政资金已基本直达基层，下一步的重

点是用好管好资金，尽快发挥惠企利民政策成效。各市县财

政部门要督促相关资金使用部门加快计划制定、项目实施的

速度，将直达资金用到市场主体和民生上，尽快形成实物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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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量。配合相关资金使用部门及时、如实将支出及资金发放

数据导入监控系统，提高数据的及时性和完整性，不得违反

正常工作程序、增加新的审核审批环节。 

（三）强化联系沟通，形成工作合力 

为方便联系与沟通，请各市县财政部门于 9月 11日前，

将负责直达资金常态化监督工作的联络人及电话通过内网

邮箱报送湖南监管局（格式参见附件 2）。同时，也请各市县

财政部门注重总结本地区在科学安排直达资金、保障重点支

出、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的经验和做法，以及工作中发现的

情况和问题，及时反馈给湖南监管局。湖南监管局将会同相

关单位适时开展调研，总结推广经验，加强业务指导。 

联系人： 监管三处 罗大刚   

联系电话：0731-85825206  13707481594 

内网邮箱：czbhnjgj@hnczt.com 

 

附件 1.直达资金现场核查资料清单 

2.直达资金常态化监督联络人员名单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财政部湖南监管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9 月 8 日 

 

 
抄送：湖南省财政厅 
 
财政部湖南监管局              2020年 9月 8日印发 
              
 


